
中 国 科 协 办 公 厅
科协办函组字〔2024〕60号

中国科协办公厅关于开展第十届中国科协
青年人才托举工程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全国学会、协会、研究会，各学会联合体：

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，落实

全国科技大会精神，聚焦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目标，促进青

年科技人才成长，按照《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管理办法》

《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实施管理细则（修订）》（以下简

称《实施管理细则》）等规定，现将第十届（2024—2026年度）

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项目（以下简称本届项目）申报工作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目标任务

中国科协通过申报评审方式遴选确定一批全国学会、学会联

合体作为本届项目实施单位，并依托项目实施单位遴选一批具有

优秀学术科研潜质的青年人才，给予连续3年稳定经费支持和具

有科技群团特色的托举服务，为发展新质生产力、建设科技强国

培养规模宏大的后备科技人才队伍。

二、托举对象

本届项目围绕“四个面向”，以能力、素质、潜质为标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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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点支持从事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的青年科技工作者，从事集成

电路、工业母机、基础软件、先进材料、科研仪器、核心种源等

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青年科技工作者，从事新一代信息技术、人

工智能、量子科技、生物科技、新能源、新材料等新兴产业、未

来产业领域科技创新的青年科技工作者。

本届项目拟托举对象为32岁以下（1992年1月1日及以后出

生）青年科技工作者（以下简称被托举人）。

其中，中国科协财政资金资助310名，给予每人每年10万元

资助；全国学会、协会、研究会（以下简称全国学会)和学会联

合体自筹资金资助400名左右，资助金额不低于每人每年10万

元。资助周期均为3年。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、留学回国人

员创业启动支持计划入选者和其他国家级人才计划入选者，不作

为托举对象。如隐瞒不报，查实后将取消入选资格，收回青托证

书和资助资金。

三、申报对象

根据《实施管理细则》，符合申报条件的中国科协所属全国

学会、学会联合体均可申报。特殊科技领域、企业等渠道青托工

程项目申报工作另行通知。

1.全国学会。曾获第九届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项目

立项的全国学会，申报中国科协资助名额、自筹资金资助名额

原则上均不超过第九届获得的相应资助名额；其他学会申报中

国科协资助名额、自筹资金资助名额原则上均不超过2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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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学会联合体。曾获第九届青托项目立项的学会联合体，

申报中国科协资助名额、自筹资金资助名额原则上均不超过第

九届获得的相应资助名额；其他联合体申报中国科协资助名额、

自筹资金资助名额原则上均不超过本联合体参与申报学会数量

的2倍。

四、申报方式

1.注册。申报单位须在青年人才托举工程人才培养跟踪服务

平台（http://qingtuo.36ve.com）注册。注册时应先选择用户类别

（全国学会用户、学会联合体用户等），使用项目联络人手机号

码作为用户名，注册成功后即可登录账户进行项目申报。曾获青

年人才托举工程立项的单位，可使用已有管理员账户直接登录。

2.申报。本次项目申报无须提交纸质材料。申报单位在线完

成《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项目申报书》（见附件，以申报

平台内版式为准，以下简称《项目申报书》）填写，下载打印带

有自动生成二维码的《项目申报书》，签字盖章后，扫描生成PDF

文档上传至跟踪服务平台。申报自筹资金资助名额单位，资金到

账证明以PDF文档形式（加盖财务专用章）一并上传至跟踪服务平

台。系统填报截止时间为2024年9月8日20:00，届时平台将关闭。

五、步骤安排

1.项目申报。各全国学会根据本通知要求，严格按照《实施

管理细则》中的申报条件自愿申报。

2.项目评审。采取申报单位现场答辩、专家集体评议的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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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实施。通过评审评选出拟定项目实施单位名单及托举名额

分配方案。具体评审工作安排另行通知。

3.项目公示。拟定项目实施单位名单及资助名额分配方案在

中国科协官方网站等平台公示5个工作日。公示无异议的申报单

位，经中国科协审议通过后，正式确定为项目实施单位，给予相

应资助名额。

4.人才遴选。中国科协加强青托遴选指导监督；项目实施单

位严格按照《实施管理细则》及相关工作要求，公正公平公开地

选拔出有发展潜质的被托举人，制定项目实施方案和培养方案，

按要求报送中国科协，签署年度《项目合同书》。

5.组织实施。中国科协按规定拨付财政名额资助经费。项目实

施单位要强化人才培养理念，按照《项目合同书》、项目实施方案

和培养方案要求，开展被托举人培养、服务工作，做好被托举人成

长过程的跟踪记录，优化考核流程，接受中国科协的监督指导。自

筹资金的项目实施单位须按照中国科协总体要求和工作进度统一

组织实施。

6.验收和结项。中国科协对项目经费实际使用情况和被托举

人培养工作进行年度检查，根据《项目合同书》要求的项目完成

时限，适时组织开展财务验收和业务验收。

六、有关要求

1.以学会联合体形式申报本届项目，须征得全体成员学会同

意，并指定责任学会专门负责申报及组织实施等工作。凡以学会



— 5—

联合体形式参与申报的，联合体成员学会不能再以学会形式单独

申报；同时加入多个学会联合体的学会，只能选择参与一个学会

联合体的申报。

2.通过自筹资金资助被托举人的申报学会，应提供相应额

度资金到账证明；人才选拔须面向本学科领域开放申报，不得

将自筹资金资助名额、人选与资金来源直接挂钩，不得限定自

筹资金的资助方向。

3.鼓励学会合法合规募集社会资金，促进资助资金来源多元

化、管理使用规范化、资助对象开放化。

4.申请人和所在单位、推荐学会或学会联合体须签署互斥人

才计划审查承诺书。相关学会和学会联合体要本着精简、高效、

务实的原则，减轻青年人才填报量。

5.鼓励各申报单位建立完善青年人才专门工作机构和青年

人才储备库，吸纳申请人为学会会员，推荐入选者进入学会组织

任职。

6.中国科协将继续实施青托遴选特派员制度，经授权后可对

青托遴选全过程开展跟踪指导和监督检查。

八、联系方式

1.业务咨询

中国科协组织人事部

联 系 人：邢 然 陈 偲

联系电话：010-68578091 010-6852614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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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申报系统技术支持

联 系 人：朱晓晖

联系电话：010-57010738

中国科协办公厅

2024年8月28日


